
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：11N4250167452026602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上海市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健康监督所）

供货商（乙方）：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

买卖双方根据合同编号为 11N4250167452026602 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之规定，在上海政府采购网通过直接选定方
式确定合同成交结果，现就合同履行事宜，签订本采购合同。

一、服务内容

        [合同中心-html商品列表]

 

明细一览 
序号 类别 物品名称 规格 数量

1 云电脑授权license及配套的桌面 服务 软件版云电脑桌面 60

2 云电脑文件加密 服务
含密级权限管控模块、加密文件权

限管控模块
60

3 云电脑共享文件 服务 共享4T存储 60

4 VPN软件 服务 Vpn拨号软件 60

5 Windows虚拟应用 服务 支持加载Windows应用 60

6 云电脑部署 实施 提供现场实施 1

1. ★ 提供云电脑桌面数量60台，根据甲方要求进行安装服务；

2. ★ 多终端接入：PC、移动端、瘦终端、Web端登入服务；
3.安全能力：云桌面需具备防录屏功能、防截屏功能、录屏审计功能;

4. ★ 文件加密功能:文件加密可对文档、工程文件等采用国际AES+国密算法加密，支持敏感信息识别检 测，脱密审批流程设置；

5. ★ 文件共享功能：支持动态管理云电脑挂载文件服务盘，支持批量选择用户进行挂载，并上传和下载 文件。

6. ★ 资质：可信云·云桌面解决方案证书，信创产品评估证书。
7.售后服务要求
（1）提供5*8小时服务热线，微信等远程在线技术支持，进行技术咨询、故障排除服务;

（2）提供固定的技术人员现场支持服务，对甲方开通的云电脑需要的情况下不超过每月1次的现场服 务，其他时间根据客户报修提
供上门服务，维护内容包括：
1） 在本地实体电脑损坏后，提供瘦终端的安装调试并接通网络；
2） 云桌面故障维修；
3） 云桌面操作系统的安装、调试、升级等；
4） 云桌面办公软件或者镜像的安装及调试；
5） 云桌面连接打印机等外设；
（3）自验收之日起提供一年免费维保，一年后维保服务另行商议。

 

二、合同价款与支付

合同价款为（大写）： 玖万陆仟元整 。

采购人在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全部费用。如供应商与采购人在第二阶段成交合同中对付款方式另行约定
的，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
合同价款直接汇到卖方的开户银行账户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

银行账户： 1001254009005450043 

 根据本合同的具体情况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项目款项的支付不采用上述格式合同的支付方式，并且一致商量决定：在前期不支付任何款项，
在项目全部完成并验收合格后才得以支付。

三、服务期限、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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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期限： 2026 年 3 月 10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。

服务地点： 

浦东新区张杨路 3039 号
  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 

    验收标准         
序
号

验收内容 得分 验收标准
备
注

1
供应商规范经营
和信用评级

10
履约期间，供应商出现违规经营、被列入失信名单或
不良信用记录（如经营异常、税收违法等），每出现
一次扣5分；信用等级每降一级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

 

2
服务团队资质与
稳定性

10
履约期间，团队核心成员未发生重大违规记录每出现
一次扣5分；未征得采购人同意更换服务人员的，每
出现一人次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

 

3 服务交付质量 25
服务内容完全符合合同要求得25分；存在轻微偏差
（≤10%）得12-20分；存在严重偏差或未达标得0-11
分。

 

4 交付及时性 25

因供应商过错超期交付但未影响项目，每出现一次
扣3分；超期导致项目延迟但可补救，每出现一次
扣8分；超期导致项目终止或不可恢复，每出现一次
扣25分，扣完为止。

 

5 服务响应度 15
24小时内响应并解决问题得15分；延迟响应或未解
决，每出现一次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

 

6 服务满意度 15
履约期间耐心为采购人解答疑问、满足诉求得15分；
未解答疑问或忽视诉求，每出现一次扣3分，扣完为
止。

 

7 其他   

验收结果达80分的，支付本次合同款项的100%；
验收结果达70的，支付本次合同款项的90%；
验收结果达60的，支付本次合同款项的80%；

验收结果小于60分的，扣除本次合同款项的100%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本合同履行事项及未明确约定事项，使用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，并为其组成部分。

五、合同的生效

本协议在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合同双方：

 甲方： 上海市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健康
监督所） 乙方：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

 地址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3039号 地址： 上海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21
1号38层 

 电话： 38714688 电话： 021-64642509 

 联系人： 机构管理员 联系人： 董琳 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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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账号： 10012540090054500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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